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通    告
[bookmark: _GoBack]2017年 第41期
关于4批次食品抽检的通告
   
近期，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4批次样品，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4批次，不合格样品0批次。检测项目见附件。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 1．本次检验项目
     2．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
       


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
2017年9月8日







附件1

本次检验项目
食用农产品
一 、抽检依据
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6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二、检验项目
食用农产品抽检项目包括氧乐果、治螟磷、久效磷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等。


